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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全面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“构建‘5+4’现代化工业体系”的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通过实施产业集群重点项目，协同推进科技创新、产业创新、人才创新、体制机制创新，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、产业转型升级，推动咸宁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起草过程
1.政策研究：组织相关业务骨干，系统研究国家和省市有关产业集群专项实施办法的政策法规，并参考武汉东湖高新区等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成熟做法，确保本办法既符合上位法要求，又契合高新区发展实际。
2.起草初稿：由高新区科创局牵头，依据政策研究成果，拟定《咸宁高新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专项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初稿。
3.征求意见：先后书面征求了高新区各办（部、局）、各产业园办及法律顾问等单位的意见建议，并经过高新区管理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。最终，本办法于咸宁高新区2026年第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形成送审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包含“指导思想”“专项设置”“支持方向”“项目申报”“项目遴选”“资金下达”“项目监管”以及“其他”等8章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第一章指导思想，明确了指导思想与文件依据。
（二）第二章专项设置，明确了支持类型与支持比例。
（三）第三章支持方向，明确了三大支持方向，包括支持创新发展、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其他支持项目等。
（四）第四章项目申报，包括项目身边条件与申报流程，规范了准入机制，明确了项目申报的硬性条件与具体流程。
（五）第五章项目遴选，明确了项目受理责任主体与项目遴选程序。
（六）第六章资金下达，明确了资金补助方式及拨付程序。
（七）第七章项目监管，明确了资金使用范畴，并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关键管理节点作出明确规定。在项目管理层面，本章分别就项目评估、项目变更、项目终止三种情形出具了具体说明。
（八）第八章其他，明确了不得重复支持原则、容错机制、解释权及实施有效期等相关事项。

